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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产业投资基金”、“转让方”）保证向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中”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16.60 元 / 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9,200,000 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询价转让中，国家产业投资基金转让公司股份 9,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9%；

此外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通过融券出借 2,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综上，国家产业
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由 16.81%减少至 11.72%。

一、 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转让方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股东名称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持股数量（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持股比例

1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37,770,000 16.81%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国家产业投资基金非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二)�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 持股
比例

1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37,770,000 16.81% 9,200,000 9,200,000 4.09% 11.72%

注：以上表格中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
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通过融券出借，持股数量相比 2022 年
9 月 30 日减少，具体变动情况见下文“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三)�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本次询价转让中，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公司股份 9,2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 此

外，2023 年 1 月 13 日，转让方通过融券出借 2,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本次转让后，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16.81%减少至 11.72%。
1.� 基本信息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基本信
息

名称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 135 号 D 座 2 层（东升地区 ）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1 月 18 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 持 比
例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融券出借 2023 年 1 月 13 日 人民币普通股 2,240,000 1.00%

询价转让 2023 年 1 月 18 日 人民币普通股 9,200,000 4.09%

合计 - - 11,440,000 5.09%

注：上述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所涉及的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不属于减持。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国 家 产 业 投 资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37,770,000 16.81% 26,330,000 11.72%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37,770,000 16.81% 26,330,000 11.72%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 （月）

1 铸锋资产管理 （北京 ）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60,000 1.05% 6 个月

2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2,100,000 0.93% 6 个月

3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凌 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0 0.89% 6 个月

4 深 圳 市 恒 泰 融 安 投 资 管
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1,740,000 0.77% 6 个月

5 南 京 盛 泉 恒 元 投 资 有 限
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600,000 0.27% 6 个月

6 上 海 牧 鑫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09% 6 个月

7 北 京 暖 逸 欣 私 募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09% 6 个月

(二)� 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16.60 元 / 股， 为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18.80 元 / 股的

88.3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共送达 65 名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

司 15 家、 证券公司 10 家、 保险公司 2 家、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6 家以及私募基金管理人 32
家，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3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8:30 至 20:30，组织券
商以邮件方式或现场送达方式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 6 份，经转让方与组织券商协商，一致决
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5:00 追加认购结束，组织券商收到有效《追
加认购报价表》合计 12 份，报价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18 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7 家投资者获

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16.60 元 / 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920 万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

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同益中股份中，参与转让的股东及受让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要求，本次询价转让的
询价、转让过程与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
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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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3.2 亿元，期限 1 年，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6 亿
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同意公司继续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流动资
金借款 2.9 亿元，期限不超过 2 年（含 2 年）。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 1.5 亿元（期限 3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吉
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36%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不超过 0.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37.5 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
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 万元、600 万元、5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202,447.3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2.48%；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
为 6,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46%。 上述担保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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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 1.5 亿元（期限 3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36%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不超过 0.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37.5 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保证范
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 万元、600 万元、5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202,447.3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2.48%；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
为 6,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46%。 上述担保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 1.5 亿元（期限 3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吉
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36%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不超过 0.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37.5 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
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 万元、600 万元、5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片剂、颗粒剂、原料药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61.36%股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2,217,287.38 元，总负债

为 256,206,449.64 元， 净资产为 256,010,837.74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010,556.38 元，净
利润 6,678,216.65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 480,858,573.72 元， 总负债为 217,400,621.62 元， 净资产为 263,457,952.10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0,095,628.46 元，净利润 7,447,114.3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西环路
法定代表人：王树堂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55,589,959.15 元，总

负债为 117,693,623.84 元， 净资产为 137,896,335.31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3,582,252.17
元，净利润 2,635,477.90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19,319,807.69 元，总负债为 189,736,720.18 元，净资产为 129,583,087.51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0,978,455.53 元，净利润 -8,313,247.8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3、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姜钊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644,136,451.13 元，

总负债为 1,380,981,071.22 元，净资产为 263,155,379.91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498,143.79
元，净利润

-54,226,422.12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1,571,053,852.14 元 ， 总 负 债 为 1,375,843,903.24 元 ， 净 资 产 为
195,209,948.90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9,292,639.26 元，净利润 -67,945,431.01 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孙弘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513,591,480.49 元，总负债为

2,287,898,474.91 元，净资产为 225,693,005.58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9,134,012.05 元，净利
润 -56,405,127.05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2,593,120,950.26 元，总负债为 2,469,066,659.15 元，净资产为 124,054,291.11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3,834,040.34 元，净利润 -103,992,837.6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秋惠
经营范围：住宿、中西餐、咖啡厅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51,011,757.79 元， 总负债为

507,616,460.67 元，净资产为
-56,604,702.88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9,230,250.17 元，净利润 30,656,518.24 元（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46,898,718.65 元，
总负债为 514,704,763.35 元， 净资产为 -67,806,044.70 元 ，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2,908,989.78 元，净利润 -11,201,341.8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1 年末资产
负债率 （%）

2022 年 9 月 末
资产负债率 （%）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36 15,000 50.02 45.21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5,000 46.05 59.42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600 83.99 87.57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600 91.02 95.22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100 550 112.55 115.1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202,447.3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2.48%；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
为 6,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46%。 公司无逾期对
外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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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市邮电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天津市邮电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邮电设计院”）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已实
际为天津邮电设计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简介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邮电设计院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对上
述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于近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四次会议、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决策效率，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拟提供合计不超过 10 亿元的
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市邮电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6,600 万元
3、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 2 号天津国际珠宝城 1 号楼 1 门 19 层
4、法定代表人：董允凯
5、经营范围：勘察设计业（通讯工程设计及咨询服务）、建筑工程设计；可在全国范围内承

担：各种规模的基础网、业务网、支撑网的通信信息网络建设工程总体方案策划、设计、设备配
置与选择、软件开发、工程实施、工程后期的运行保障等业务；自有房屋租赁；通信设备研发、
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231,602.48 142,362,483.56

负债总额 49,255,233.52 53,143,793.11

资产净额 85,976,368.96 89,218,690.45

项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67,252,434.06 53,180,787.13

净利润 12,430,040.52 3,242,321.4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3、保证金额：1,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限：保证期间为三年
6、保证范围：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

能够有效的控制和防范风险。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
内，审批程序合法，符合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担保总额指董事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
际发生余额之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47%；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额
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9%。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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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分别收到傅学生
先生、赵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傅学生先生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联席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赵强先生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
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执行总裁、财务总监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傅学生先生、赵强先生在担任公司上述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推动公司可持
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对傅学生先生、赵强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
司发展需要，傅学生先生、赵强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负责公司稀土业务板块，赵强先生同时
协助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傅学生先生、赵强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
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傅学生先生、赵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傅学
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5,000 股，赵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4,000 股。 傅学生先生、赵
强先生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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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赤峰黄金”）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实际出席董事
14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议案》
根据公司国际化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傅学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联席董事长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同意赵强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执行总裁、财务总监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相关职务； 免去 Paul� Harris 先生的执行总裁职务，Paul� Harris 先生仍担任公司运营总监；高
波先生、陈志勇先生、周新兵先生、陈铁核先生担任的公司执行总裁职务调整为公司副总裁，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杜慧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傅学生先生、赵强先生辞职事项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赵强先生拟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增补吕晓兆先生（简历附后）为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附：
一、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高波先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先后在夹皮沟金矿、吉林省吉森丰华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龙井瀚丰矿业有限公司工作，由工人到历
任团委书记、经营副矿长、董事、生产部长、副总经理等职；2010 年起至 2013 年 8 月任赤峰吉隆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赤峰黄金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2016 年 2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赤峰黄金董事、总经理；2020 年 1 月至今，任赤峰黄金董事、
执行总裁。

陈志勇先生，北京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 MBA 学位。 曾任马士基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代表、澳大利亚澳华黄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英国瑞碳有限公司业务拓展总监、标准银行
高级经理等职务；2013 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任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8 月， 任索瑞米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任澳华黄金贵州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赤峰黄金国际矿业事业部副
总经理、万象矿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任赤峰黄金副总裁；
2022 年 1 月至今，任赤峰黄金董事、执行总裁。

周新兵先生，研究生学历，持有律师职业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 曾任北京博星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中川国际矿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经理；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4 月，历任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法律部经理、赤峰黄金证券法律部经理、证
券事务代表；2013 年 4 月至 2022 年 1 月，任赤峰黄金董事会秘书；2022 年 1 月至今，任赤峰黄
金执行总裁。

陈铁核先生，本科学历，曾任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台车操作手、班队长、采矿工程师、采矿生
产主任，澳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煎茶岭金矿项目矿山生产经理、生产主监，S＆B� 工业矿物集团
吉林硅灰石项目矿山经理，埃尔多拉多黄金矿业公司吉林白山金矿项目高级矿山经理、代总经
理；2012-2016 年，任 (RH� mining)常青矿业资源有限公司广东白石嶂钼矿总经理；2017-2019
年，任陕西华金矿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常务副总经理；2019 年 -2021 年，刚果金卡莫阿铜矿
项目金诚信项目公司总经理。 2022 年 1 月至今，任赤峰黄金执行总裁。

杜慧女士，1976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吉林省会计领军人才。 1999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曾先后任职于长春海外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百胜餐饮（沈阳）有限公司营运部、吉林通汇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长春分所；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8 月，任吉林瀚丰矿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8
月至今，任赤峰黄金财务部经理。

二、本次董事会增选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
吕晓兆先生，研究生学历，采矿高级工程师、注册高级咨询师、注册 CPM 中国职业经理人，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中国地质学会矿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 2002 年至 2010 年历任灵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战略委
员会委员；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赤峰黄金董事、 总经理；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 任赤峰黄金董事长；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任赤峰黄金董事、总裁；2022 年 1 月至今，任赤峰黄金联席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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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自 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期间，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价格已满足任何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瑞鹄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 17.36 元 / 股的 130%（含 130%），即 22.57 元 / 股，已触发“瑞鹄转债”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本次不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
赎回“瑞鹄转债”，且未来六个月内（即 2023 年 1 月 19 日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若“瑞鹄转债”
触发赎回条款， 公司均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 以 2023 年 7 月 18 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
算，若“瑞鹄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提前赎回
权利。

一、可转债基本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037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4,398,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期限 6 年，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43,980.00 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2〕691� 号”文同意，公司 4.3980 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瑞鹄转债”，债券代码
“127065”。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及价格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 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
（2028 年 6 月 21 日）止。“瑞鹄转债”当期有效转股价格为 17.36 元 / 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瑞鹄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任意一种情形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130%；
2、 当本次发行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计算公式为：IA=B×

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B： 指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
额； i：指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公司可转债本次不提前赎回的原因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

“瑞鹄转债”的议案》，考虑到“瑞鹄转债”转股时间相对较短，同时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自
身情况，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并决定
未来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1 月 19 日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如触发公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
有条件赎回条款，均不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 在此之后
（以 2023 年 7 月 18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瑞鹄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
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该可转债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

次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瑞鹄转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瑞鹄转债”的计划。 如未来上述主体拟减持“瑞鹄转债”，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减持，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需）。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不行使“瑞鹄转债”提前赎回权，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事项无
异议。

六、风险提示
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收盘， 公司股票价格为 28.68 元 / 股，“瑞鹄转债” 当期转股价为

17.36 元 / 股。 自 2023 年 7 月 18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瑞鹄转债”再次触发上述有条
件赎回条款，届时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瑞鹄转债”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投资。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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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以现场投票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以专人送
达或邮件、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
席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的议案》
经审议，由于“瑞鹄转债”转股时间相对较短，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综合考虑，公

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且自 2023 年 1 月 19 日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期间，在“瑞鹄转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时，公司均不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在此之后（以 2023 年 7 月 18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瑞鹄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时，
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瑞鹄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不提前赎回瑞鹄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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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的情形。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0,000 万元到 260,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前） 相比增加
81,045.51 万元到 121,045.51 万元，同比增加 58.33%到 87.11%，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
增加 88,285.45 万元到 128,285.45 万元， 同比增加 67.03%到 97.40%。 ●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0,000 万元到 170,000 万
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前）相比增加 22,204.76 万元到 62,204.76 万元，同比增加 20.60%到
57.71%，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增加 29,433.22 万元到 69,433.22 万元，同比增加 29.27%
到 69.0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0,000 万元到 260,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前） 相比， 将增加 81,045.51 万元到
121,045.51 万元，同比增加 58.33%到 87.11%，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增加 88,285.45 万
元到 128,285.45 万元，同比增加 67.03%到 97.40%。

2、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30,000 万
元到 17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前）相比，将增加 22,204.76 万元到 62,204.76 万元，同
比增加 20.60%到 57.71%，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将增加 29,433.22 万元到 69,433.22
万元，同比增加 29.27%到 69.04%。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8,954.49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7,795.24 万元，每股收益为 0.87 元。
（二）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1,714.55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0,566.78 万元，每股收益为 0.83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集中资源发展既定专业细分领域，持续巩固和强化在核心业务上的竞争

优势，同时严格控制债务规模，优化资产结构，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此外，汇率波动导致公
司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增加约 1.3 亿元。

2、报告期内，公司出售 AGIC-HUMANWELL� BLUE� RIDGE� (US)� LIMITED� 24.57%股
权、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5%股权等资产出售交易共计实现投资收益约 8 亿元，以及公司
收回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相关的占用期间利息约 1 亿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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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增加适应症申报生产

获得受理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增加适应症申报生产的《受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
二、剂型：注射剂
三、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四、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五、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六、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

理。 受理号：CYHS2202145 国、CYHS2202146 国、CYHS2202147 国。
宜昌人福于 2003 年获得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批文， 获批适应症为“用于全麻诱导和全麻

中维持镇痛”。 本次新增适应症为“用于重症监护患者的镇痛”，宜昌人福于 2022 年 12 月向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研发
投入约为人民币 1,400 万元。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显示， 国内共有 3 家企业获得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生产批
文。 目前，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的主要生产厂商为宜昌人福，2021 年度宜昌人福注射用盐酸瑞
芬太尼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18.5 亿元。

本次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增加适应症申报生产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标志着该品
种新适应症的相关药品注册工作进入了审评阶段，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如顺利通过
审评审批，将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
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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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正值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310,000 万元–2,560,000 万元

盈利：207,885.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1.19%-1,131.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2,210,000 万元–2,450,000 万元

盈利：133,378.2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6.94%-1,736.8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4.87 元 /股–16.47 元 /股 盈利：1.41 元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

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
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因 2022 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 年度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预计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系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景气
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增加等多个积极因素的影响，2022
年度公司主要锂产品的销量和销售均价较 2021 年度均明显增长。

2、截至本业绩预告报出日，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 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
A.（以下简称“SQM”）尚未公告其第四季度业绩报告。 公司全面考虑所能获取的可靠信息，沿
用一贯方式， 采用彭博社预测的 SQM 第四季度每股收益等信息来计算同期公司对 SQM 的投
资收益。 根据前述预测，SQM� 2022 年度业绩预计将同比大幅上升，因此公司在 2022 年度确认
的对该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较 2021 年度有较大幅度增长。

3、2022 年度内，公司参股公司 SES� Holdings� Pte.� Ltd（以下简称“SES”）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所持 SES 的股份被动稀释引起公司对其不再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终止确认长期股权
投资，并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确认投资收益。 上
述因被动稀释导致长期股权投资被动处置产生的投资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司 2022 年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
2、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 SQM 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根据两地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SQM 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业绩预告的时间，公
司不能先于 SQM 公告季度财务信息前公告其业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2 号 - 中期财务
报告》第九条规定，公司通过财务测算模型并结合彭博社 (Bloomberg)预测的第四季度每股收益
等信息预估 SQM 第四季度经营损益， 并按照公司持股比例预估对 SQM 的投资收益。 该项投
资收益与 SQM 实际公告的净利润按本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计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差异。公司
将根据差异的金额及对公司财务信息的影响程度， 严格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时进行
会计处理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
告》为准。

3、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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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8） 和 2022 年 12
月 16 日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经事后自查，
发现部分内容存在笔误，现予以更正，更正内容使用斜体标黑，具体情况如下：

更正前：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 公司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

中原银行不超过 8 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尼龙化工公司
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 10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8 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授权公司分别与上述两家
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保证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

司拟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中原银行不超过 8 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
担保，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 10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
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8 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授
权公司分别与上述两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议题三《关于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 公司同意为尼龙化工公司
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 10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同

意为尼龙化工公司在中原银行不超过 8 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8 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并授权公司分别与上
述两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更正后：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 公司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

中原银行不超过 8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尼龙化工公
司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 10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8 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授权公司分别与上述两
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保证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

司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中原银行不超过 8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
担保，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 10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
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8 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授
权公司分别与上述两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议题三《关于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 公司同意为尼龙化工公司
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 10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同
意为尼龙化工公司在中原银行不超过 8 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8 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并授权公司分别与上
述两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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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
用人民币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5）。

2022 年 11 月 4 日， 公司已将上述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8,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2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关于归还
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5）。

2023 年 1 月 18 日， 公司再次将人民币 3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至
此， 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9 日决议提取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8,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尚余人民币 7,500 万元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归还。

公司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